

竞 买 须 知
第一章  拍卖标的及瑕疵说明
第一条  拍卖标的：
鞍山市某企业废旧物资及设备，起拍价（含税）：76,976元（人民币）。
第2条 瑕疵说明：
1、本次拍卖的资产的数量及质量由买受人以现场勘验为准，无论与评估报告是否有出入，一律按现状拍卖，拍卖人和委托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2、竞买人对拍卖标的手续、品质、现状、已有瑕疵和将来可能出现的潜在瑕疵，应仔细认真的审查、勘验、调查、了解，慎重确认后方可参与竞买，竞得拍卖标的后，不得以任何借口反悔。
3、委托人和拍卖人对标的的介绍和评价均为参考性意见，不构成对拍卖标的（瑕疵）的任何担保。竞买人参加竞买即表明已完全了解拍卖标的的一切现状及瑕疵，并愿意对自己的竞买行为承担责任。
4、竞买人一旦参加竞买即表明已接受本须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5、买受人必须在拍卖成交之日起10日内完成运输工作，不得在厂区内拆卸，在此做特别提示。	
第二章 竞拍资格
第三条 竞买资格：竞买人参加竞买须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1、自然人：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原件；
2、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注册地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如委托他人竞买，还需提供授权代表委托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原件。 
3、竞买人限定：竞买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但不属于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师等中介机构的关联人，亦不与本次资产转让有关的工作人员、受托资产评估机构、拍卖机构负责人员等存在任何直系亲属关系。
第三章   竞买登记
第四条  参加本次拍卖会的竞买人，应当于2025年7月1日-2日到拍卖公司及标的现场勘查检验标的，了解掌握标的现状和瑕疵。
[bookmark: _GoBack]第五条  竞买人必须在 2025年7月2日16时前将竞买保证金3万元，保证金交付指定账户，以实际到账为准，超过时间到账不得参加竞买。
注：保证金缴纳
户名：辽宁万典拍卖有限公司；账号：06215101040006105；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烈士山支行；
第六条  竞买人交纳保证金后应办理网络拍卖系统注册，领取竞买账号和密码。
第七条  竞买人应对其竞买账号和密码的安全性负责，注意信息保密，任何使用竞买人账号和密码登录进入网络拍卖系统的用户，在该网站上的一切行为均视为竞买人本人的行为，由于泄密、交他人使用等原因造成损失的，由竞买人负责。
第八条  竞买人办理注册后，凭营业执照等材料进行登记，填写竞买人登记表。
第九条  竞买人认真阅读和签署竞买须知和拍卖规则。
第十条 竞买人办理完上述手续后，登录“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paimai.caa123.org.cn） 了解并掌握相关操作程序。

第四章  网络拍卖与竞买
第十一条  本场拍卖会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举行，采取网络竞价形式，具体内容见本次拍卖规则。
第十二条 本场拍卖会采用增价式拍卖，加价幅度在网络拍卖系统中已设定。
第十三条 本次网络拍卖标的起始价：参见标的目录清单。
第十四条 本次网络拍卖采取多次报价方式。
第十五条 拍卖会开始前，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通过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登录进入“我的竞拍”，待拍卖会开始进行竞价操作。
第十六条 本次网络拍卖活动分为两个竞价期，即自由竞价期和限时竞价期。
1、自由竞价期：
从每个标的开始后5分钟内为自由竞价期，在此期间，竞买人报价为最高报价（首次报价不低于起始价），即为有效报价。
2、限时竞价期：
自由竞价期结束后进入限时竞价期。限时竞价期可由多个限时竞价周期组成，每个限时竞价周期为 3分钟（180秒）。限时竞价周期内如出现有效报价，则进入新的限时竞价周期；在一个限时竞价周期内如未出现有效报价，则当前的最高报价方即成为买受人。
第十七条  网络拍卖系统因不可抗力、软硬件故障、非法入侵、恶意攻击等原因而导致系统异常、拍卖活动被迫中断的，本场拍卖活动暂停，委托人和拍卖人不承担责任。若竞价记录可以恢复的，重新启动拍卖后的起始价为网络中断时的最高有效报价；若竞价记录无法恢复的，起拍价为标的起始价。
第十八条  拍卖活动的时间以网络拍卖系统时间为准。由于竞买人自身终端设备时间与网站系统时间不符而导致未按时参与拍卖的，竞买人自己承担责任。
第五章  交款与退款
第十九条  竞买成功，买受人需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并按照成交确认书上的数额交齐成交款及佣金，拍卖成交款需另外支付给委托人，竞买保证金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十日内原路返还。
第二十条  竞买成交后，买受人应向拍卖公司支付5%的佣金。
第二十一条  交齐成交款和佣金的时间为拍卖成交三日内。
未按约定时间和数额交齐的，视为买受人违约，保证金转为违约金不予返还，根据《拍卖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第二十二条  竞买未成交的，保证金原则上原路退还。退还期限：竞买保证金十日内原路返还。
第二十三条  拍卖标的无人竞买，报名竞买该标的的竞买人承担保证金20%的违约金，从保证金中扣除。请竞买人慎重对待。
第六章标的交接
第二十四条 买受人须于拍卖会三日内交齐全部成交款和佣金，之后协商确定时间，委托人与买受人办理交接手续。
第二十五条 买受人受领标的物后，装载运输范围由委托人负责指界。
第二十六条 在装载、运输过程中出现安全责任由买受人自行处理，并承担所发生的一切相关费用。
第七章  其他
第二十七条 竞买人必须认真阅读本须知，避免造成过失或损失。
第二十八条 竞买人阅读、了解、认可本须知的，请签名。 
竞买人已认真阅读本场拍卖会的拍卖规则、竞买须知及拍品名录，并承诺遵守竞买须知中相关规定，相关法律责任，同意上述条款并认可该标的的实际现状和现有手续，自愿承担所有风险和瑕疵。
辽宁万典拍卖有限公司
竞买人已收悉本场拍卖会的标的资产，已知悉、理解、确认和承诺遵守上述标的资产文件全部内容规定，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竞买人签署上述文件后，方可办理网上报名。
竞买人签字确认：           竞价号牌：             年    月   日

 竞买人未签字确认，不可参与竞买。 
第 1 页 共 3 页

